附件2

申报2023年区级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的相关细则

根据《河源市源城区农民合作社区级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法》(源农农〔2020〕161号)（以下简称《办法》）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2023年区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细则要求如下。

一、申报条件

达到《办法》相关申报要求。
二、申报名额

本次评定区级示范社名额不限，由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各辖区内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合作社申报。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向所在地乡镇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报，申报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区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

2. 农民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 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 产品注册商标证书复印件；

5. 质量标准认证、产地认定等证书复印件；

6. 2022年资产负债表、盈余及余额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

7. 其他佐证材料复印件。

凡是复印的材料均需加盖农民合作社公章。
（二）审核。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对农民合作社上报的申报材料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并实地查验后，拟定上报评定对象，书面形成正式推荐意见连同农民合作社申报材料报区农业农村部门。

（三）认定。区农业农村部门对各镇、街道审核上报的申报材料进行复核或个别实地抽查核实，提出区级示范合作社候选名单，书面征求同级有关单位（发改、财政、水务、市场监督、林业、供销、税务、金融监管）意见，综合意见情况后将拟评定名单在源城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由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经公示无异议的农民合作社，获得区级示范社称号，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发文公布。
四、申报时间及材料

2023年6月10日前将镇、街道推荐请示汇总表和申报材料纸质版（1份）报送我局政策法规与改革股，电子版发送至粤政易：源城区农业农村局，陈晓茉。

2023年源城区区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申报书

合作社全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区主管部门：
填报日期：

一、合作社基本情况表

	合作社名称
	

	详细通讯地址
	

	注册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工商登记成员数（人）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主要生产经营内容
	

	运营管理规范
	是否按章程运作
	
	成员（代表）大会

是否正常
	

	
	是否配备会计人员
	
	是否委托代理记账、核算
	

	
	是否建立成员账户
	
	
	

	效益和服务带动情况
	出资总额（万元）
	
	上年度合作社经营收入（万元）
	

	
	成员总数（人）
	
	其中农民成员数（人）
	

	
	可分配盈余（万元）
	
	可分配盈余返还比例(%)
	

	
	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数
	
	上年度合作社成员

平均收入（万元）
	

	
	是否有“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社对接”
	
	是否建有连锁店、直销点专柜、代销点
	

	
	以下根据合作社实际情况选填：

	
	水果种植面积（亩）
	
	粮食种植面积(亩)
	

	
	水产养殖面积（亩）
	
	畜禽年出栏量（头/只）
	

	
	农机服务面积（亩）
	
	农机拥有量（台/套）
	

	
	林业种植面积（亩）
	
	其它（可用文字表述）
	

	质量

安全
	是否建立生产

记录制度
	
	是否制定统一生产

技术规程
	

	
	是否建立产品

可追溯制度
	
	

	品牌

效益
	产品获何种认证
	
	认证编号
	

	
	注册商标名称
	
	商标编号
	

	
	产品获得打“√”：□名牌农产品   □著名商标   其它             

	
	近三年参加何种农产品交易会、博览会
	

	
	产品销售范围打“√”
	(本区  □本市  □本省  □全国


二、部门推荐审核意见

	农民合作社
	所填内容真实，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乡镇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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